
意思表示，表示什麼? 

◎葉雪鵬 

  最近幾個月來，新聞媒體不斷地陸續報導，國內一家甚具名氣的大財團，發

生舉足輕重的大股東間兄弟鬩牆，爭奪這大財團所投資的某些公司與公司轉投資

的子公司經營權的新聞。其中最引起社會大眾側目的是在國內執化纖界牛耳的一

家上市化纖公司，竟因而出現在企業界罕見的雙董事長的鬧劇。 

  事情何以會演變成如此這般，這得回溯至今年的八月六日說起，當天上午十

時，是這家公司改選董事長的黃道吉時，董事會雖然準時召開，但不同的董事班

底，竟各自選出自己一派的董事長，也就是鬩牆的兄弟二人都各自登上董事長的

寶座，並對外宣稱自己是合法當選的董事長。不過依據公司法的規定，一家股份

有限公司雖然可有多位董事，但代表公司的董事長卻只容許一位，一山難容二

虎，所產生的二位董事長只有一人可以依法出任，而且要向主管機關辦理商業負

責人的變更登記，當兩位董事長中的一位向經濟部提出申請書，要求將他變更為

負責人的登記，並主張對手的當選不合法，因為當天董事會開會以前，這家化纖

公司有兩位法人的公司董事代表人選，已經被指派的公司更換了，而且改派的董

事代表人的改派書也在董事會開會以前就送達到這家化纖公司，但為這公司的人

員所拒收。為了證實說法非虛，還提出這家公司坐落的大樓當時的錄影帶作為證

據。 

  這可為難了主管機關的經濟部了，因為，政府或法人當選為董事，所指派的

自然人的代表人，依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的

規定，可以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如果在董事會召開以前，法人董事的代表人已

經被更換，仍然由改換以前的董事出席董事會，這代表人就不具代表性，不能把

這些已經沒有代表權的董事代表人計算在當次出席的董事人數之內。 

  董事會選舉董事長，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要有三分之二董

事的出席，以及出席董事過半數的同意才能選出董事長。當天這家化纖公司選舉

董事長鬧出雙胞，據新聞報導：其中一位被選出的董事長，出席推選的董事人數，

正好卡在選舉董事長的法定董事人數之間，也就是說這兩位法人董事的代表如果

確定已被更換，仍參與推選董事長，就影響到董事長選舉是不是合法的問題，經

濟部的商業司在前些日子就特別召集公司法的諮詢小組的法律專家和學者，針對

改派法人董事代表人的意思表示，是不是已經到達這家公司，有沒有發生改換董

事代表人的效力進行探討。不過到現在還未見到有對這件鬧翻半邊天的事件作出

任何結論。原先申請為董事長變更登記的一方，對於遲遲未能作出行政處分，已

經等得不耐煩了，最近新聞報導，又要提起訴願，要求上級機關介入。另外，這

兩位對外都自稱為董事長者又各自向法院聲請對另一方實施假處分，在紛爭沒有

確定以前，停止執行董事長的職務，目前也未經法院裁定確定。 

  這一連串的紛爭，讓人看得眼花繚亂。不過歸納這些紛爭，起因似乎都是「意



思表示」所引起。也許有人要問，「意思表示」是何方神聖？為什麼會引起紛爭

不斷？由於整個事件都已由主管機關分別依權責處理中，誰是誰非，必定會有個

明確交代，我們就拭目以待。這裡先不去談它。只是要聊聊在這事件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意思表示」，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因為，意思表示不僅僅會在豪門

財團之間興起波濤，也與尋常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只是平時我們不大去注意它的

存在而已。 

  意思表示是民法總則中的一個名詞，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理解，這是用「意

思」與「表示」兩個詞句組合而成。意思通常是指我們腦海中所形成的念頭，或

者所發生的思想。表示是指把意思對外顯露出來，向外界發表、說明。不過，既

然是法律名詞，除了對文字字義有所了解以外，還要添加一些法律效果，才能符

合法律上的意義，所以意思表示便是表意人把他內心期望發生一定的法律意義的

效果意思，表示在外部的行為。由上面所敘述的意義看來，意思表示包含三個要

素。第一個要素是要有效果意思，也就是表意人內心要有期望發生某種法律效果

的意思，例如：買受人要買一個便當來充饑，出賣便當的人期望賣掉便當，得到

價金；第二個要素是要有表示意思，就是說表意人有意把內心所決定的效果意

思，表達於外部；第三個要素是要有表示行為，也就是表意人把自己內部的效果

意思，表達於外部的行為，這種表示的行為，用明示或者默示的都可以，明示的

表示行為，包括用社會上通用的言語、文字或者用其他習慣上使用的動作來表

達，默示的表示行為，是指用使人推知的方法，間接表達所要表示的意思，像經

營民宿的主人看到客人進來訂房，二話不說便打開客房迎客便是。 

  意思表示在何種情形之下發生效力。民法上又有無相對人與有相對人的不

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除法律上有特別規定的生效要件

以外，一般來說，在表意人的表示行為完成以後，意思表示便發生效力；有相對

人的意思表示，生效時期則有對話人間與非對話人間的區別，對話人間的意思表

示，生效時期，依民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是「以相對人了解時，發生效力。」

即是採取了解主義，因為在正常情形下，相對人應該可以隨時了解。至於相對人

惡意抗拒了解，像用手掩耳拒絕傾聽，一般認為已經得到了解。 

  相對人究竟有沒有了解，發生爭議的時候，要依通常合理的情形來解釋。非

對話人間的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之間，處於不能用言語直接交換意思

的狀況而言。這種情形，除法律有特別規定以外，依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

的規定：「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力。」採的是達到主義。在達到主義下，

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的支配範圍，像用信函寄送方法，在函件已經送達給相對人

時，就發生效力。至於寄送意思表示的信件為相對人所拒收，能不能發生達到的

效力？最高法院曾針對這個問題，作出五十四年臺上字第九五二號判例，內容指

出：「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了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

得占有，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為達到，不必交付相對人

本人或其代理人，亦不問相對人之閱讀與否，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

力。」司法實務上這種看法，是基於持平的觀點，因為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如果



相對人可以藉詞一再拒收，使表意人的意思表示無從發生效力，對表意人也是一

種不公平啊！ 

（作者為前最高檢查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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